附件3

承诺函

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：

根据华夏银行徐州分行员工餐厅服务承包项目供应商征集公告，我方承诺如下：

1.我司符合并遵守其所属地和中国法律、法规及规章等的相关规定，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等。
2.我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独立签订合同的能力和良好履行合同的能力，具有独立运作能力（包括运营、财务、组织、管理、市场等），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。

3.我司具有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》、《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标准的规定。

4.我司具有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，拥有稳定，专业的维护人员团队。从业人员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上岗，做好从业人员个人卫生，认真执行各项检查制度。

5.我司为一般纳税人，能够开具符合税务管理规定的发票。
6.我司最近3年内无重大违法、违规、违约等事件，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，经营情况良好，且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或不良记录和食品质量安全问题，具有持续服务能力，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，财产被接管、冻结，破产状态。
7.我司有能力在徐州及时响应诉求，满足征集方提出的业务指标要求，具备7×24小时电话支持服务。

8.供应商应保证具备持续保障食品卫生安全的卫生设施和环境条件；保证建立食品及其原料购进索证、检查验收，记录制度及完整有效的食品供应台账；不采购和使用无商标、无出厂日期、无厂名的假冒伪劣产品，不采购和使用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等及其制品；不得出售腐变、过期等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，坚决杜绝不合格食品原料和有毒有害产品进入采购人单位；自觉接受采购人的监督，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。
9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接受转包分包，不接受总公司投标签署合作协议后转交分公司（或子公司）提供服务并结算等合作形式，投标当事人之间不得相互串通投标。

10.征集方可能根据项目情况取消采购，我司予以接受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供应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公章）

